
机电工程学院研究生更换导师管理办法（暂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强化导师是研究生培

养第一责任人的培养模式，切实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依据全国研

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和教育部《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教研

[2020]12号）、长春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办法

（修订）、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修订）等办

法，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读硕士研究生。 

第二条 研究生新生入学后学院统一安排师生双向选择， 

互选成功即表明师生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确立，一般不得随意变更。 

第三条  如果出现导师研究方向发生重大变化、工作变动调

离、亡故、其他身体原因、不具备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退休、师

生矛盾难以调和等情形，可以申请在本学科专业内更换导师。 

第四条 导师因工作变动调离（且与学院不再保持导师聘任关

系）、亡故、不具备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由学院安排该导师名下

所有研究生更换导师。 

第五条 已退休的导师，对于已开题的研究生，导师原则上应继

续完成指导工作；对于未开题的研究生，在征求研究生本人意见后作

出是否更换的决定。 

第六条 导师出国一年以上或身体健康原因，不能有效履行指

导职责，一般应委托本团队导师协助指导或为研究生聘任副导师，若 



若无合适人选，则需及时办理更换导师手续。 

第七条 师生关系难以协调、经沟通调解无效或因非正常理由

申请更换的，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落实更换导师，原导师在下一年

减少招生指标 1个。 

第八条 在研究生申请更换导师的自然年度内，拟接收导师原

则上应具有该年度研究生招生资格，每年接收转入的研究生原则上最

多 1名，且指导的研究生数不得超过学院本年度规定的限额。 

第九条  研究生更换导师申请原则上适用于未开题的学生，对于

特殊情况，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后确定处理意见。 

申请更换导师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明确更换导师理由，填写《研究

生更换导师审批表》，提交学院研究生教务秘书。 

（二）学院进行调查、调解、研判，做出是否更换导师的决

定，并将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导师。 

（三）学院负责将审批结果报研究生院备案，并及时在研究生管

理信息系统上变更研究生的导师信息。 

第十条  研究生更换导师后，在原导师指导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可作为申请各类奖助学金和学位的支撑材料。 

第十一条  研究生在读期间只能提出一次更换导师申请。 

本办法由机电工程学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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